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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 
委 員 備 忘 錄  

 
 

進 度 報 告  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匯 報 自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於 二 ○ ○ 七 年

三 月 六 日 舉 行 會 議 以 來 ，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（ 古 蹟 辦 ） 各 項 工 作

的 進 展 。  
 
 
歷 史 建 築 物 及 構 築 物  
 
古 蹟 的 宣 布  
 
宣 布 元 朗 八 鄉 植 桂 書 室 為 古 蹟  
 
2 .  我 們 已 於 上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報 告 了 元 朗 八 鄉 植 桂 書 室 宣

布 為 古 蹟 的 進 展 。 八 鄉 植 桂 書 室 已 於 二 ○ ○ 七 年 五 月 四 日 根 據

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例 》 刊 憲 正 式 宣 布 為 古 蹟 。 新 聞 稿 和 有 關 公 告

的 副 本 連 同 法 定 圖 則 ， 詳 載 於 附 件 A。  
 
宣 布 位 於 香 港 島 薄 扶 林 道 1 2 8 號 的 建 築 物 為 暫 定 古 蹟  
 
3 .  我 們 已 於 二 ○ ○ 七 年 三 月 六 日 上 次 會 議 和 二 ○ ○ 七 年 四

月 二 十 日 特 別 會 議 上 ， 報 告 了 擬 根 據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例 》第 2 A
條 宣 布 位 於 薄 扶 林 道 1 2 8 號 的 一 個 私 人 住 宅 及 其 花 園 為 暫 定 古

蹟 的 情 況 。 二 ○ ○ 七 年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， 獲 擁 有 人 授 權 的 人 士 向

屋 宇 署 提 交 申 請 ， 以 便 取 得 同 意 展 開 拆 卸 工 程 。 鑑 於 大 宅 面 臨

被 拆 卸 的 威 脅 ，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於 二 ○ ○ 七 年 四 月 二 十 日 在 憲 報

刊 登 公 告 ， 宣 布 這 建 築 物 連 同 其 花 園 及 通 往 薄 扶 林 道 的 通 道 為

暫 定 古 蹟， 有 效 期 為 1 2 個 月。 在 這 情 況 下， 擁 有 人 的 發 展 權 會

暫 時 終 止 1 2 個 月 ， 使 當 局 可 在 1 2 個 月 的 有 效 期 內 ， 進 一 步 仔

細 考 慮 這 宗 個 案 ， 並 盡 力 與 擁 有 人 商 議 制 訂 保 存 該 建 築 物 的 方

案 。 新 聞 稿 和 有 關 公 告 的 副 本 連 同 法 定 圖 則 ， 詳 載 於 附 件 B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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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護 歷 史 建 築 物 和 構 築 物  
 
4 .  與 保 護 歷 史 建 築 物 和 構 築 物 有 關 的 若 干 大 型 發 展 計 劃 的

最 新 發 展 情 況 詳 列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荷 李 活 道 已 婚 警 察 宿 舍 前 址  
 

委 員 會 於 二 ○ ○ 七 年 三 月 六 日 的 上 次 會 議 中 再 研

究 這 事 ， 並 要 求 古 蹟 辦 進 行 進 一 步 的 歷 史 研 究 及

實 地 調 查 ， 以 覆 檢 該 址 的 文 物 價 值 。 在 該 址 進 行

的 實 地 調 查 已 於 二 ○ ○ 七 年 三 月 十 九 日 展 開 ， 預

計 於 六 月 中 完 成 。 詳 細 的 研 究 報 告 書 將 於 田 野 工

作 完 成 後 向 委 員 會 提 交 。  
 

( i i )  中 區 皇 后 碼 頭  
 

委 員 會 於 二 ○ ○ 七 年 三 月 六 日 的 上 次 會 議 中 ， 討

論 由 各 關 注 團 體 就 保 存 皇 后 碼 頭 所 提 交 的 意 見

書 。 委 員 會 同 意 檢 討 皇 后 碼 頭 的 文 物 價 值 ， 並 評

估 應 否 給 予 歷 史 建 築 評 級 。 這 次 會 議 另 有 文 件

( A A B / 1 6 / 2 0 0 7 - 0 8 )供 委 員 討 論 。  
 

( i i i )  香 港 大 學 百 周 年 校 園  
 

大 學 代 表 在 二 ○ ○ 六 年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的 會 議 上 ，

向 委 員 簡 介 有 關 計 劃 和 三 幢 已 獲 評 級 建 築 物 的 擬

議 保 存 方 案，即 原 址 保 存 高 級 職 員 宿 舍 (二 級 )和 工

人 宿 舍 (三 級 )以 活 化 再 利 用 ， 而 濾 水 廠 房 (三 級 )則
以 解 說 該 址 的 方 式 保 存 。 據 大 學 方 面 於 二 ○ ○ 七

年 三 月 二 十 六 日 通 知 ， 濾 水 廠 房 將 保 存 下 來 ， 不

會 劃 入 日 後 香 港 大 學 的 擴 建 範 圍 內 。  
 

( i v )  位 於 香 港 島 的 舊 赤 柱 警 署  
 

法 定 古 蹟 舊 赤 柱 警 署 現 時 的 五 年 租 約 將 於 二 ○ ○

七 年 七 月 屆 滿 。 政 府 產 業 署 現 正 安 排 在 五 月 為 新

租 約 進 行 招 標 。 民 政 事 務 局 和 古 蹟 辦 現 正 密 切 監

察 舊 赤 柱 警 署 的 日 後 用 途 ， 並 已 把 有 關 要 求 通 知

政 府 產 業 署 ， 確 保 新 租 客 會 對 古 蹟 建 築 物 妥 為 保

護 、 維 修 和 管 理 。 古 蹟 辦 並 已 按 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

例 》 第 6 條 備 妥 一 套 將 納 入 招 標 文 件 內 的 保 護 規

定 。  
 

5 .  古 蹟 辦 正 在 處 理 的 其 他 主 要 項 目 的 最 新 發 展 情 況 ， 詳 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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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C。  
 
修 復 和 維 修 計 劃  
 
6 .  古 蹟 辦 現 時 正 在 處 理 的 修 復 和 維 修 計 劃 的 進 展 詳 載 於 附

件 D。  
 
 
考 古 計 劃  
 
勘 探 ／ 發 掘  
 
7 .  古 蹟 辦 在 二 ○ ○ 七 年 三 月 至 四 月 期 間 進 行 的 考 古 項 目 的

進 展 ， 摘 錄 於 附 件 E。  
 
委 任 駐 港 考 古 學 家  
 
8 .  為 促 進 大 珠 三 角 地 區 有 關 考 古 研 究 的 文 化 交 流 ， 古 蹟 辦

自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一 月 起 已 實 行 客 席 研 究 員 計 劃 。 在 二 ○ ○ 五

年 ， 廣 東 省 考 古 文 物 研 究 所 劉 成 基 教 授 成 為 第 一 位 在 香 港 工 作

的 客 席 研 究 員 。 最 近 ， 廣 州 市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全 洪 教 授 已 應 邀

成 為 第 二 位 客 席 研 究 員 ， 為 期 一 年 ， 由 二 ○ ○ 七 年 四 月 起 至 二

○ ○ 八 年 三 月 止 。 全 教 授 將 參 與 古 蹟 辦 的 考 古 研 究 計 劃 ， 他 的

履 歷 載 於 附 件 F。  
 
發 掘 牌 照  
 
9 .  根 據 委 員 的 建 議 ， 當 局 曾 經 發 牌 照 給 ：  
 

( a )  王 文 建 先 生，就 大 埔 南 華 莆 的 排 水 渠 改 善 工 程 和 上 水

丙 崗 的 排 水 道 建 造 工 程 進 行 考 古 監 察 調 查 ； 以 及  
 

( b )  劉 茂 女 士，就 北 區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第 2 階 段 第 1 期 進 行

考 古 勘 探 。  
 
 
教 育 及 宣 傳  
 
統 計 資 料  
 
1 0 .  二 ○ ○ 七 年 二 月 至 二 ○ ○ 七 年 三 月 期 間 舉 辦 的 宣 傳 和 教

育 活 動 統 計 資 料 載 於 附 件 G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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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 覽  
 
11 .  “ 添 馬 艦 發 展 設 計 方 案 展 覽 ＂ 於 二 ○ ○ 七 年 四 月 二 十 八

日 至 二 ○ ○ 七 年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期 間 在 香 港 文 物 探 知 館（ 探 知 館 ）

專 題 展 覽 廳 舉 行 。 此 外 ， 由 道 教 文 化 資 料 庫 主 辦 、 康 文 署 贊 助

場 地 的 “ 大 道 行—《 道 德 經 》 展 覽 ＂ ， 於 二 ○ ○ 七 年 四 月 二

十 七 日 至 二 ○ ○ 七 年 五 月 九 日 在 探 知 館 常 設 展 覽 廳 舉 行 。  
 
1 2 .  古 蹟 辦 會 繼 續 與 非 政 府 團 體 合 作 ， 安 排 在 探 知 館 舉 辦 多

項 有 關 本 地 文 物 古 蹟 的 專 題 展 覽 。  
 
教 育 活 動  
 
古 蹟 導 賞 團  
 
1 3 .  古 蹟 辦 於 二 ○ ○ 七 年 二 月 至 三 月 期 間 舉 辦 了 多 個 古 蹟 導

賞 團 ， 現 摘 錄 如 下 ：  
 

申 請 者  導 賞 團 數 目  參 加 人 數  
學 校  4 5  1  4 9 9  
非 牟 利 團 體  7  2 2 0  
政 府 部 門  2  6 1  
市 民  3 1  3  3 4 1  
總 數 ：  8 5  5  1 2 1  
 
1 4 .  二 ○ ○ 七 年 二 月 至 三 月 期 間，古 蹟 辦 的 2 2 個 導 賞 員 共 提

供 了 8 5 次 導 賞 遊 服 務 。 資 料 詳 列 如 下 ：  
 

目 的 地  導 賞 團 數 目  參 加 人 數  
龍 躍 頭 文 物 徑  6  1 6 5  
屏 山 文 物 徑  2 9  1  0 3 9  
中 西 區 文 物 徑  1 8  5 3 2  
上 窰 民 俗 文 物 館 及 窰 址  1 6  1  8 6 4  
大 夫 第  1 5  1  4 7 7  
其 他  1  4 4  
總 數 ：  8 5  5  1 2 1  
 
1 5 .  古 蹟 辦 續 為 市 民 在 大 夫 第 和 上 窰 民 俗 文 物 館 提 供 駐 場 導

賞 服 務 ， 並 將 由 二 ○ ○ 七 年 五 月 開 始 ， 在 屏 山 鄧 族 文 物 館 向 學

校 和 市 民 提 供 新 的 駐 場 導 賞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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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 座 與 研 討 會  
 
1 6 .  二 ○ ○ 七 年 二 月 至 三 月 期 間 共 有 五 個 建 築 文 物 公 開 講 座

在 探 知 館 舉 行 。  
 
工 作 坊  
 
1 7 .  為 配 合 二 ○ ○ 六 至 ○ 七 年 度 學 校 文 化 日 計 劃 ， 古 蹟 辦 於

二 ○ ○ 七 年 二 月 至 三 月 期 間 ， 在 探 知 館 為 五 所 小 學 和 一 所 特 殊

學 校 舉 辦 了 兩 個 “ 考 古 學 家 說 考 古 ＂ 工 作 坊 、 兩 個 “ 古 蹟 大 搜

尋 ＂ 工 作 坊 、 一 個 “ 古 蹟 、 素 描 C r o s s o v e r＂ 工 作 坊 和 一 次 導 賞

遊 。  
 
親 子 活 動  
 
1 8 .  為 加 強 探 知 館 作 為 公 眾 活 動 學 習 中 心 的 功 能 ， 探 知 館 舉

行 了 由 文 物 之 友 擔 任 導 師 ， 並 有 遊 戲 、 圖 片 、 出 土 實 物 等 輔 助

教 材 的 工 作 坊 。 古 蹟 辦 又 於 二 ○ ○ 七 年 二 月 至 三 月 期 間 ， 舉 辦

了 星 期 日 親 子 考 古 工 作 坊 、 “ 齊 來 估 ， 學 考 古 ＂ 和 “ 解 構 探 知

館 尋 寶 遊 戲 ＂ 工 作 坊 。  
 
特 別 活 動 ／ 其 他 活 動  
 
文 物 之 友  
 
1 9 .  古 蹟 辦 於 二 ○ ○ 七 年 二 月 為 文 物 之 友 舉 辦 了 一 次 孫 中 山

紀 念 館 導 賞 活 動 。 在 義 務 工 作 方 面 ， 一 些 編 輯 小 組 的 組 員 繼 續

為 古 蹟 辦 的 通 訊 《 香 港 文 物 》 進 行 撰 稿 工 作 ， 網 站 小 組 則 協 助

更 新 網 頁 資 料 。 其 他 文 物 之 友 成 員 則 會 為 於 二 ○ ○ 七 年 四 月 開

幕 的 屏 山 鄧 族 文 物 館 擔 任 義 工 和 導 賞 員 。  
 
青 少 年 文 物 之 友  
 
2 0 . 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基 元 中 學 和 伯 裘 書 院 的 青 少 年 文 物 之 友 和

他 們 的 老 師 ， 已 為 一 個 在 屏 山 鄧 族 文 物 館 社 區 文 物 展 覽 室 舉 行

的 展 覽 ， 完 成 了 展 覽 製 作 工 作 。 他 們 將 於 假 日 期 間 在 文 物 展 覽

室 擔 任 導 賞 員 ， 向 參 觀 人 士 介 紹 有 關 展 覽 。 此 外 ， 古 蹟 辦 已 邀

請 了 來 自 其 他 參 與 學 校 的 青 少 年 文 物 之 友 製 作 展 覽 ， 以 備 日 後

在 文 物 展 覽 室 展 出 。  
 
屏 山 鄧 族 文 物 館 暨 文 物 徑 訪 客 中 心  
 
2 1 .  位 於 元 朗 的 屏 山 鄧 族 文 物 館 暨 文 物 徑 訪 客 中 心 於 二 ○ ○

七 年 四 月 十 四 日 正 式 開 幕 。 該 中 心 是 由 舊 屏 山 警 署 改 建 而 成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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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 紹 文 物 徑 沿 途 的 當 地 民 俗 文 化 和 文 物 。 兩 所 參 加 了 青 少 年 文

物 之 友 計 劃 的 學 校 也 在 中 心 內 分 別 推 出 有 關 新 界 歷 史 和 文 化 的

專 題 展 覽 。  
 
 
 
 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 
二 ○ ○ 七 年 五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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